平顺县交通运输局2026年度行政检查计划表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依据
	检查方式
	检查范围
	检查时间（比例、频次）
	承办机构

	1
	对从事机动车维修企业经营行为的行政检查
	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五条  第四十七条
	          日常检查


	             维修企业


	全年（100%／1次）

根据投诉举报，转办交办等违法线索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受频次限制。       上级机关安排部署的专项行政检查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实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2
	对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行为的行政检查
	《机动车驾驶员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二条
	日常检查
	驾培机构
	全年（100%／1次）

根据投诉举报，转办交办等违法线索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受频次限制。       上级机关安排部署的专项行政检查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实施。   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3
	对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的行政执法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

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	现场检查
	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
	全年（100%／2次）

根据投诉举报，转办交办等违法线索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受频次限制。       上级机关安排部署的专项行政检查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实施。   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4
	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场经营活动行政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                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
	日常检查、随机检查
	客运企业及客运站
	全年(AAA级企业1次、AA级2次、B级3次）

根据投诉举报，转办交办等违法线索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受频次限制。       上级机关安排部署的专项行政检查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实施。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5
	对非法营运车辆的行政执法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	现场检查
	县辖区范围
	每周不少于1次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6
	对城市公交、出租车辆的路面现场检查
	《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5号）、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6号）、《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（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2022年第42号）、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（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5号）、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93号）
	路面巡查
	县区1家巡游出租企业、1家公交企业的所有运营车辆
	全年

（100%，每周二次）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7
	对公交、出租企业生产经营等场所现场检查
	《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5号）、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6号）、《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（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2022年第42号）、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（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5号）、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93号）
	现场检查
	县区1家巡游出租企业、1家公交公司
	全年（100%／2次）

根据投诉举报，转办交办等违法线索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受频次限制。       上级机关安排部署的专项行政检查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实施。    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8
	对国省干线、农村公路的巡查
	《路政管理规定》
	路面巡查
	县辖区国省干线、农村公路
	国道每月巡查不少于8次，

省道每月巡查不少于6次，县道每月巡查不少于4次，乡道每月巡查不少于1次。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9
	路警联合治超
	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
	联合交警部门上路稽查
	县辖区国省干线、农村公路
	每周不少于2次的联合行动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10
	对农村公路建设市场的检查
	《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》第九条
	专项检查
	县辖区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从业单位
	不少于2次/年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11
	对交通工程质量执法检查
	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

《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》
	执法检查
	县辖区内农村公路工程、水运工程
	每年对在建项目工程质量进行抽查，全年不少于2次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12
	对水上交通执法监管检查
	《山西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              《山西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》第六条 第二十一条 
	日常检查

专项检查
	水运企业
	全年

（100%/2次）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13
	对码头与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》第四条 
	           日常检查


	水运企业
	全年

（100%/2次）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14
	对船舶检验检查
	《山西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
	专项检查


	运输船舶
	全年

 （100%/1次）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	15
	对货物源头单位的监管检查
	《山西省治理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限超载办法》（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301号）

《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》
	日常检查
	道路运输源 
头企业
	1、根据违法行为被查处的频次确定非重点检查对象和重点检查对象；无违法行为被查处记录的为非重点检查对象，一年不超过1次；有违法行为被查处记录的为重点检查对象，一年不超过3次。 

2、根据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等违法线索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受上述频次限制。

3、上级机关安排部署的专项行政检查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实施。
	平顺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


